
僧
團
要
如
何
照
顧
他
們
的
生
活
?

對
巳
證
果
且
因
供
養
三
寶
而
導
致
財
物
竭
盡
的
居
士

p

當
其
財
物
恢
復
時
，
又
該
怎
麼
處
理
?

9

巴
利
語

阿
拉
H
H
H
E但
7

，
且
，
是
指
當
在
家
學
佛
證
果
的
居

，
因
供
養
兩
導
致
財
物
竭
盡
峙
，

'
宜
告
比
丘
不
得
再
到
他
家
接

。
「
2
9
5

，

7

，

9

，
仰
，
啥
，
叫
阱
，
仿
]

士
恢
復
財
富
峙
，

。
「
6

，
叩
9

惜
，
U
N
s惦
]

于
是
專
指
夫
婦
都
已
證
得
一
果
、
之
間
木

一
一
果
的
居
士
后
B
U
2
9

4良、

7
]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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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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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9
5

，
6
9
7

，
惚
，
刊
卅
穹
的-
9

口
九
八

。
{
叩
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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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
宜
(
因
供
養

9

比
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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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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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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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7

〕

令函噩盈

9

但
不
宜

發頭噩噩

『
V
I
U
R
A
P
H

時

y
h
y
，

'
是
由
於
藹

，
不
是

f
k
p
i
k
、

。
{
叩
〕

而

，
而
把
這 (繪闡釋自顯)



，.甜-
供
養
轉
給
他
作
為
酬
勞
。
一
二
、
若
前
兩
項
僧
團

都
沒
有
，
那
麼
比
丘
乞
得
食
物
之
後
，
就
要
到

四他
家

若進
連食
剩
餘並
理且
只將

物所
也也餘
若望

則物
應給
該學
請家

他。

到
{曾

伽
藍
中

安
頓

供
給

他
房
舍

衣
服

食

物
。
而
對
於
他
家
的
婦
女
，
比
丘
尼
也
應
依
此

照
顧
她
們
立
，
白
。
可
見

9

佛
世
僧
伽
對
學
家

是
有
一
定
的
尊
重
及
照
顧
，
一
方
面
照
顧
證
果

居
士
植
一
醋
的
發
心
，
另
一
方
面
也
掌
握
了
不
影

響
及
維
護
居
士
經
濟
生
活
的
原
則
。

門
出
處
】

7
]
水
野
弘
元
著
，
《
巴
利
語
辭
典
》
(
頁
三
二
一
一
一
)
。

[
2
]《
巴
利
律
》
經
分
別
二
、
大
分
別
(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
經
二
，
頁
二
五

0
)
。

{
3
]《
巴
利
律
》
經
分
別
二
、
大
分
別
(
漢
譯
南
傳
大
藏

經
二
，
頁
二
五
一
)
。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四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九
月

V
一
一
一

{
4
]佐
藤
密
雄
著
，
《
律
藏
》
(
頁
二
二

0
)
。

{
6
]《
區
分
律
》
卷
十
九
(
大
正
藏
四
十
，
頁
六
九
六

下
)
。

[
6
]《
四
分
律
》
卷
十
九
(
大
正
聽
四
十
，
頁
六
九
七
中

下
)
。

{
7
]《
五
分
律
》
卷
十
(
大
正
藏
二
二
，
頁
七
二
下
)
。

[
8
]《
五
分
律
》
卷
十
(
大
正
藏
芸

7

頁
七
三
上
中
)
。

{
9
]《
十
誦
律
》
卷
十
九
(
大
正
藏
二
三
，
買
一
三
一
下

)
t
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
-
h
l
)
。

{
叩
]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》
卷
一
一
一
(
大
正
磁
丟
了
頁
一
一
一
九

八
中
下
)
。

[
什
]
《
摩
訶
僧
祇
律
》
卷
一
一
一
(
大
正
藏
二
二
，
頁
三
九

九
上
)
。

[
他
]
《
根
本
說
一
切
有
部
雌
奈
那
》
卷
十
四
(
大
正
藏
三

四
，
頁
九

O
O
上
)
。

[
吋
]
《
根
本
說
一
切
有
部
雌
奈
耶
》
卷
十
四
(
大
正
藏
二

凹
，
頁
九

O
O
中
下
)
。

[
叫
]
《
根
本
薩
婆
多
部
律
》
卷
+
四
(
大
正
藏
三
囚
，
頁

六
O
五
上
、
中
)
。

[
佔
]
《
尼
羯
摩
》
卷
中
(
大
正
聽
四
十
，
真
五
五
四
上
)
。

{
咱
]
《
國
譯
一
切
經
》
卷
+
三
(
頁
三
五
七
)
。


